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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意识建构下的湘西苗族传统聚落空间结构 

黄春华 姜 彬 范 婷 

【摘 要】：1949 年新中国成立，面临西方列强经济上的封锁，国内现代化建设显得尤为急迫。于是在这样的一

个国际政治背景下，国家意识开始变得空前强大，开始全面渗透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在聚落变迁的过程中，人为

干扰甚至政权干预成为主导，而忽视了聚落的自然发展规律，导致其现代化进程缓慢。自 1949 年到 1978 年这 30 

年间，聚落变迁主要受到国家制度、组织变革的影响，其影响的结果是城乡分化开始出现，中心聚落不断膨胀形成

更高级的市镇边缘寨，然而小农经济依然散布于聚落各处，农业效率低下，现代化的萌芽也未能将聚落人口集中，

导致该时期的聚落总体空间结构在国家意识的预见影响程度与现实层面上不同步，甚至存在一定矛盾，从而使得空

间结构滞留在一个徘徊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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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土地改造与政策因子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经历了几次大的变迁，如农村土地私有制、完全集体所有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而在保证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①1 

的家庭分散式经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是中

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两步走的第一步，也是聚落空间结构徘徊时期最重要的一步。 

湘西苗族传统聚落的稳定期是一个人均耕地少、优质耕地少、后备耕地资源少，并且“保甲制”“屯地制”使得大量的土地

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时期。第二个时期出现在区域发展的后期，通过人为的土地规划以及人口分流，使得人地关系紧张局面得

以缓解，进而达到协调的状态。  

1.土地制度改革的推动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到 1978 年期间，湘西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农民

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这为湘西传统聚落发展开辟了道路。故以往的国家政权与传统聚落之间

的关系进一步被土地革命拉近，而不是以前的被地主与士绅所隔离，此时国家政权进一步渗透进入聚落农民生活中。从全国范

围来看，其改革前后贫农的土地占有程度大幅提升（见图 1 ）。以凤凰为例：土地权利经过了由“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

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这三个阶段。  

                                                           

①侯发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经济增长》，江西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 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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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在个体所有制的发展历程中，废除“保甲制”。在原有“保”和“甲”为单位的基础上建立了半政权性政权性质

的农民协会和农协小组。 1951 年，在“保”即农民协会上开始实行新土地政策的宣传。 1952 年开始土地改革，封建土地制

度彻底瓦解，土地归农民个体所有。至此，土改前后贫农与地主之间每人平均留有土地的差距大大减小，“个体所有制”基本形

成。 

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在集体所有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成型。因为农民家境所限，生产工具缺乏，开始对土地

进行测量评估进行定产，促使了“互助组”的出现。据 《 凤凰县志 》 ( 1988 年）记载， 1954 年“互助组”占全县总农户

的 52 % , 1955 年发展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1956 年全面实现“农业合作化”农村建立了“集体所有制”。 

 

从 1950 年到 1981 年，在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中推行联产承包到户责任制，使得国家、集体、个人三者能有效地结合起来，

使得单位的亏损减少，连年增产，职工收入增加。土地改革颠覆了传统封建的地主土地制度，没收、征收地主富农阶级的财产

给无地或少地的普通农民阶级，从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其中最主要的是减小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 

2 ．新的经济政治体制 

新政权的建立单单依靠土地改革并不够的，国家政权的正式派出机构所能到达的层级毕竟有限。与封建社会新政权的建立

类似的是，早期政权的建立也是通过扶持小农经济来压制乡绅的模式来进行 
①
 ，其政权深入的方式在前期与民国类似，故土地

改革也只是漫长的国家干预经济步伐中的第一步。 

然而随后的粮食三定，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国家的基层经济单位与聚落经济单位发生重合，使得国家完全地直接地掌握

着聚落经济的命脉，也就能直接地获得财政资源。 

其中党组织在这一功能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组织的拓展与延伸超过了一个国家的正式机构所能到达的乡镇一

级 
②2
 。  

                                                           

①

LuisAngeles,AldoElizalde,“Pre-colonialinstitutions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ThecaseofLatinAmerica”,Journal

ofDevelopmentEconomics,vol.12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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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1956 年从经济恢复期到合作化，从 1958- 1962 年实现全民所有商业。 1962 年开始重振集市贸易，恢复了“墟场”，

以私营经济为主导地位，初级市场开始逐步成型，政府针对私，营商业先采取“既团结又合作”的方针，后“五反运动”对其

进行打击，到 1956 年工商户走上合作化，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比重加大，市场经济结构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见表 1 ）。以

湘西凤凰为例：集市贸易管理加强，农贸市场也得到了发展，其中就以 1956 年统计数据显示：国营和合作经济占社会零售经

济总额的 58 . 9%。 

 

在全民所有商业期中：人民公社化中集体所有转为全民所有，开放的“墟场”被大量关闭，传统的赶集被取消，接着取缔

小商小贩，限制家庭副业，市场萧条，商品流通受阻。以湘西凤凰为例：原有 26个“墟场”开放的只有 12个，“赶场”和“插

花集”被禁止，市面流通商品种类不过 20 多种。 

于是，传统的小农经济被国家的计划经济完全被取代，聚落家庭的社会经济结构被完全改组。这样自下而上地使得聚落乡

村的单位家庭结构完全服务于国家的现代工业化建设，所以新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就完全服务于这一背景与目的。农村土地制度

变革不仅带动了整个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也使农村和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随之跌宕起伏。作为湖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更是在国家意识下需要重点发展的区域。 

二 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动力与抑制因子  

1 ．经济为动力因子下湘西地区产业转型 

在国家工业化的大背景之下，湘西地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

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

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湘西地区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湘西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

要原因。湘西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 

然而在投资发展前期，湘西乡村聚落是被排斥在外的，湘西各县市都建立了以当地产业为特色的倾向性发展模式，资本集

中于重工业。以凤凰为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增建的企业中，如表 6-3 ，重工业占了绝大部分比例。而第三产业被认为是

阻碍第一产业的发展而被忽视，湘西地区当时涌现出第三产业的趋势，该趋势不容小视。 

                                                                                                                                                                                                       

② KrishnaH.Koirala,AshokMishr,SamarenduMohanty,

“ Impactoflandownershiponproductivityandefficiencyofricefarmers:ThecaseofthePhilippine”,LandUsePolicy,vol.5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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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分散式的产业发展模式被削弱，转而取代的是省内行政单元的工业化控制体系。然而跨市，跨区域的

协调联系严重受阻，横向联系很弱，然而吉首作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其辐射能力十分有限。自 1964 年

起，国家提出的“三线建设”，重中西部地区，其中，湘西地区被划在该三线区域中。由此可见，国家作为工业化的发动机，主

要通过高密度的集中式的制度制定、投资分配，高度控制着地方性、区域性的发展，同时也制约着区域的良性发展。  

2 ．城乡政策为动力因子下湘西二元结构构建 

城乡政策为动力因子包括服务工业化的城乡策略与城乡户籍制度，前者是拉大城乡经济差距的源头，后者导致人口迁徙的

最重要原因，两者共同作用下湘西城乡二元结构开始被不自觉构建。  

( 1 ）服务工业化的城乡策略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资金有限，为了节省工业化的成本，国家通过压制城市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甚至居民生活的日

常开支等来达到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国家建设的有限资金便发生偏移，重点集中于工业化建设。无论是在前期工业的投资分布

还是后期的发展区域分布上，都主要集中于大型城市，如吉首市、凤凰县。 

我们可以看到，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之间，凤凰市及其周边小城市的工业产值分布，这个时期内除工业外的其他项目的

产值情况（见表 2 ）。这直接导致了非工业的项目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城市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获得短期高产值光鲜表面

的背后，藏匿的情况是区域间协调发展的脉络被切断，原本可以早就构建起来的聚落间交通结构的联系纽带的时间被大大推迟，

小农经济与大工业经济的对立情况被进一步彰显，甚至直接关系到之后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关系形成，致使从此之后再次建立这

种联系纽带关系成本进一步提高。 

 

( 2 ）城乡户籍制度的建立由于城镇人口的扩张，城乡户籍制度的建立能有效隔绝这种人口聚集速度，但是与此同时也产

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城乡户籍制度的建立对于控制人口的数量与比例有着直接的影响。其影响不仅包括人口的流动，还包括乡

镇企业的空间区域分布，因为人口的流动直接体现出户口流动，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劳动力贮备与经营。 

而苗族聚落里外出人员作为湘西地区最低一一层级的劳动力来源，其人口的迁徙程度会明显高于直接来自于其他地区的人

员。如果城市人口超出其农业的承载能力，首当其冲地就会削减非城市户口的人员。 

3 ．聚落意识空间为抑制因子的社会空间革命与撤社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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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意识空间为抑制因子的社会空间革命与 1956 年到 1968 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湘西地区的撤区并乡的程度非常大。

其中以凤凰县最为突出，该时期的行政区划（见表 3 ) ，其影响程度在这特别大。这就使得之后的撤社建乡工作变得困难，进

程缓慢。 

 

 

( 1 )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破四旧”“立四新” : 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仅仅是对人们观念意识形态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对聚落建筑、空间形态产生了比较大的破坏。  

( 2 ）撤社建乡后的农村工业化 

在撤销人民公社而建乡后的农村构成“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乡村就地城镇化”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出现“村村

点火、户户冒烟”的特殊乡村地景。 

乡村聚落内不现实的所有制关系在一定时期对大型农业设施、规划土地、农田水利有着积极的作用
 ①
 ，但过了这段时期就

起到了负面的影响
 ②3

 。撤社建乡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减了人民公社的内在本质，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使得这一近况

                                                           

①彭勃、金柱演：《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发展沿革：“资源一体制”框架的可行性分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 年第

1 期。 

②田江峰：《“撤社建乡”对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求知》2014年第 8期。 

 



 

 6 

发生巨大的改变。如凤凰县在 1956 年撤区并乡，全县划为 34 个乡镇。在苗区设立 5 个办事处，汉区设立了 5 个基点乡，另

外设在沱江镇。到了 1968 年 9 月，全县成立 18 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撤社建乡后的农村工业开始将土地集中，资金也开

始集中。由于合作社的瓦解，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转而出现了许多大体量的插人体，成为空间形态中的异质部分，然而点状的

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却能接纳更多的聚落劳动力。 

三 湘西苗族传统聚落空间结构的表现图征 

在政策为主要动力因子影响下，湘西苗族地区的聚落开始出现极端化。在汉人多苗民少且交通便利的中心集镇，聚落肌理

变化天翻地覆。尤其在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之后，传统手工业被供销生产合作社取代，之前分布于聚落间的小作坊数量开始消

减，生产人员从以往的聚落中转移出来进入规模更大、生产用地更加集中的城镇中去。然而用地毕竟有限，生产用地的形式多

种多样，如在新的空地上建造生产厂，没收地主的地转而改造成生产厂，或见缝插针，或侵占农业用地等方式抹去了农耕肌理

的痕迹（见图 3 ）。毗邻中心镇的聚落吸收了镇上无法塞入的生产用地，催生了聚落直接向集镇形态转变。当然相对较为偏远

的聚落影响不大，基本保留着原始农耕聚落格局。一时期湘西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城乡分化开始出现。因工业化带来的新生

产力，有些“人行之道”逐渐不适应，“车行之道”开始介入。以中心镇为辐射核心，村寨聚落脉络影响程度逐步减弱。以凤凰

县为例：据 《 凤凰县志 》 （ 1988 年）记载， 50 年代前期，凤凰县原有大小街道里弄 20 多条，基本为石板地面。宽度 4m 

以上的街道数量不多，仅正街地面。宽度 4m 以上的街道数量不多，仅正街、文星街、十字街南、北边街等，里弄宽度有的不

足 2 米，见图 2 。 50 年代由于运输方式的限定，古道使用率极高。 1956 年马车运输业兴起，修建新建街和大众路，宽度

带 10 米， 1958 年凤凰县石板路被破坏。 60 年代修建公路，聚落内部道路网络和外部边界开始受到破坏。 70 年代后拖拉

机和汽车运输业的出现，聚落内部道路结构彻底不相匹配，人行道和车行道交杂柔和在一起。只有相对影响较小的苗乡山寨如：

两头羊、屯粮山等地因尚未通车，聚落道路结构保留完整。 

 

其次，聚落肌理的紊乱是商业活动网点带来的聚落形态变化。以往在市镇的小型商业网点被撤并，传统商业街市没落。河

道原本是决定聚落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水利水电、拦河大坝的修建以及山洪等原因，航道受限，航行中止。到了 1949 

年，汽车运输业的兴起，船运终止，相应的原本是城镇发展命脉的渡口在 60- 70 年代逐步衰退，到 70 年代以后被桥取代。

以凤凰县为例：凤凰唯一的河道是沱江，而码头历史上是苗乡货物贸易往来之地，原始商业的发源地，码头的衰落，商业中心

开始转移，其中以湘西“水门码头”为代表的几大码头在此时销声匿迹。 

最后，表现的是总体脉络紊乱，直接反应出来的是交通结构紊乱：即在该时期原始道路网与新道路体系之间的物质结构与

政策结构上的矛盾。路网与水网的规划具有普遍的临时性与不确定性。以往依赖于原始交通结构的商业贸易由于新体系的出现

也不得不转移与衰落，最终导致整个湘西地区的空间格局的徘徊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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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中心集镇聚落的城镇化过程中，苗族传统聚落空间形态处于极为不稳定的状态。促进聚落更新的新生力不断

增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聚落的新功能和新型交通工具，而维系聚落原有空间结构的原生力下降：聚落中水系功

能的衰退，新旧路网结构的叠合而导致的紊乱，新生力破坏了聚落原有的空间结构，新生力和原生力的不平衡使得中心集镇聚

落处于“非静定”空间结构中。  

1 ．聚落新旧功能的更替 

在新中国成立后到 1978 年间，由于投资机制的变化，以往的乡绅投资建造方式转为集中资金式的建设，催生了大量的公

共建筑。聚落内部开始修建小学、医疗站、商业街、厂房等建筑，以湘西为例：从 1949 年起，机关学校、商店、厂房建筑面

积为 13 . 7万平方米，到 60 年代办公与商业逐步增多。 1951 年北门唐宅活力发电厂开始筹集， 1957 年建立医院。这些功

能的介入是对聚落的补充，但过剩的公共建筑也超出了聚落的容纳量。而上文中提到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立四新”则

是对聚落原有建筑、原有空间形态有大的破坏。湘西苗族山寨相对闭塞，寨与寨之间距离较远，而在古道中设置“接官厅”“凉

亭”修碑撰文。因为制度的变革和新型交通的产生，到 60 年代“接官厅”和“凉亭”全部被拆毁，相应地，在腊尔山地区新

兴起来乔库和夺希两个农贸市场。 

在这样的模式下，建设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局限，更多的建筑类型开始涌现，建筑材料也在不断地更新，其内容和质量都

发生较大变化。聚落的形态受到空前的破坏，聚落景观也在一步一步丢失。聚落中很多房屋的功能也被强行置换，聚落中的村

委会、工业厂房等开始占据庙堂建筑等空间较大的建筑，聚落的精华部分丢失。 1958年基层单位征用、占用房屋等等这些现象，

使得苗族聚落区域的图底关系混淆不清，传统聚落的建筑形态开始受到破坏。建国初期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整个湘西地区百废

待兴，建筑新旧交织。大部分居民居住在土改后所分得的地主家老宅院中。以凤凰为例：老城区基本为民居，普通老百姓住房

的主体仍然是榫卯相接的木构房屋，房屋的防火墙是上绘有鳌头的清代遗留物。商户人家配有庭院回廊、晒楼等，沱江两岸为

吊脚楼，几户共用一每户分得一房，、或正房或倒座或厢房，一层住人，在二层储藏粮食，紧邻房门口临时搭建厨房（为使用方

便，大部分厨房搭建在出门右手一侧）。耳房由于阴暗拥挤，距离住房较远，大部分仅用作储藏。一栋房子以及一个外侧搭建厨

房便构成了一个家。聚落中人员嘈杂、私密性差，根本无法与传统民居中有庭院的空间相提并论。聚落中心性丧失，但传统聚

落的界面却依然完整。 

2 ．聚落民居建筑的演化 

到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政府制度是重点扶持少数民族。湘西苗族地域一定规模的聚落有了第一次现代化意义上的村民自

主建房。以凤凰为例：这个时间段内，农村茅屋逐步被瓦屋替代，砖房取代了木房，生活条件改善。 1984年砖木结构房 1377 间， 

12 . 8 平方米／人； 1985年住房达到 56774 栋， 357 . 4625万平方米。平面经民间工匠简单地进行设计后，地基一般定为

长十余米，宽小于十米。其中建筑的进深占一部分，剩余作为庭院。由于地基面积所限，村民也没有能力建起一座完整的传统

聚落。 

这个时期的民居建筑中，厢房、倒座、耳房消失了。湘西苗族当地村民根据传统民居形式及土改后的居住习惯，建造了简

化版的大聚落正房、一座相邻而建的耳房、一座简易厨房、一座大门及围墙围合而成，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没有厢房、倒座

及耳房，正房、正房耳房及加建的厨房立面构成界面的主要内容，并且由于南高北低，整个聚落及正房都是坐南朝北。建筑的

平面、剖面以及立面的形式更是根据现代设施需求而发生了很大的调整，然而原生建筑并未消亡，而是以较少数量以及较少居

住的状态穿插在各个聚落之中。 

四 小结 

国家意识进入传统聚落的进程中，聚落农民放下了他们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文化认同，原本自组织的聚落格局被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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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高度整合的政权意识色彩下的格局中来，聚落农村集体化的浪潮在当时高过一切，其生活生产活动的方式都在此影响下经

历着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1 ．当时全国的户籍制度的建立而导致开始出现的城乡二元结构，聚落内部的农村集体化成为了一个不与外界隔绝的实体。

对于湘西苗族地区人民而言，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原本高度自觉的民族意识色彩在公社化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与外界分隔的状

态。其结果导致的是聚落里内部农民粮食的紧缺与收入长期远低于其他地区，经历着一轮完完全全的贫困。对于聚落空间结构

而言则意味着跨聚落、跨区域的横向协调发展的路径被切断，使得这一进程又往后拖延了十几年。  

2 ．国家意识在进入乡村聚落的时候出现了偏差，但是我们应该可以客观地看到：其仍然实现了它的目的，即建立起了国

家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湘西苗族的聚落在这 30 年间经历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变革，从积极方面看，半数以上的地区通了电，

聚落建筑在适应现代气候时做出的自觉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与公社化期间新办的一些农业辅助生产加工厂，如农具加工厂等，

在外部与内部的共同刺激下开始呈现出健康成长的苗头。 

不足的是，小农经济依旧在家庭内部延续，几近现代的工业化并没有实现跨区域的人口与聚落的集中，没有发挥出现代工

业应该呈现的优势，聚落的发展格局依旧延续着传统。至此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传统聚落的空间结构徘徊。 

 

 

 
 


